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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　　工商广字〔2018〕23号

　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：

　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工作会议部署，严厉打击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，工商总局决定开展互

联网广告专项整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　一、工作目标

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《广告法》《“十三

五”市场监管规划》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加强互联网广告事中事后监管，强化导向管理，严

格监管执法，紧紧围绕事关广大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重点领域，严肃查处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，切实维护互联

网广告市场秩序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　二、整治重点与时间安排

　（一）整治重点。

　以社会影响大、覆盖面广的门户网站、搜索引擎、电子商务平台、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互联网媒介

为重点，集中整治社会影响恶劣、公众反映强烈、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：

　1.涉及导向问题、政治敏感性问题、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互联网广告；

　2.危害人民群众人身安全、身体健康的食品、保健食品、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等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；

　3.含有欺骗误导消费者内容、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利益的金融投资、招商、收藏品等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；

　4.妨碍社会公共秩序、违背社会良好风尚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、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虚假违法互联网

广告；

　5.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其他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等。

　（二）时间安排。

　1.部署阶段（2018年2月—3月底）。根据整治工作重点，结合本地互联网广告市场实际，组织开展互联网

广告专项整治的动员部署。广泛宣传整治工作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督促互联网平台切实履行法定义务与责

任。

　2.整治阶段（2018年4月—10月底）。严厉查处各类虚假违法互联网广告，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件，对涉嫌

刑事犯罪的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会同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联合约谈、检查。公布

典型案例，发挥震慑作用。工商总局加强对案件查办工作的指导和统一指挥调度，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

度。

　3.总结阶段（2018年11月—12月10日）。汇总专项整治工作情况，总结经验，找出问题，提出下一步工作

建议，形成书面报告上报总局。工商总局组织督查，对工作开展有力的地区进行表扬。

　三、工作要求

　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强化政治敏感性和敏锐性，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，加大监管执法力

度，确保整治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　（一）加大执法力度。各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突出整治重点，加大执法力度，狠抓互联网广告案件查

办和执法。突出查办社会关注度高、群众反映强烈、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大要案件，从重从严查处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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